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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81� � � � � � � � � �证券简称：*ST奇信 公告编号：2023-031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4月23日披露了《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被

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40），于2022年5月7日、2022年6月10日、2022年6月28日、2022年

7月7日分别披露了 《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被冻结及部分银行贷款逾期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2-065、2022-077、2022-085、2022-088）， 于2022年7月19日、2022年8月19日、2022年9月20日、

2022年10月26日、2022年11月26日、2022年12月29日、2023年1月31日披露了《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被冻

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95、2022-111、2022-124、2022-139、2022-152、2022-169、

2023-015），涉及公司及子公司相关银行账户被冻结的进展情况，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巨潮资讯网

的上述公告。

根据公司对相关被冻结账户核实和统计情况，现将相关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一、被冻结银行账户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子公司被冻结银行账户相关情况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银行名称 账号 金额

1 北京银行 0039……5576 3,650,799.70

2 北京银行 2000……1549 618,875.18

3 工商银行 4000……7758 6,542,475.28

4 工商银行 4000……5506 869,441.04

5 光大银行 3894……8371 323,753.41

6 光大银行 7858……7420 1,570,660.15

7 光大银行 3894……8968 1,992,717.03

8 广发银行 9550……0443 350,517.00

9 广发银行 9550……0263 697,021.06

10 华夏银行 1086……4362 6,124,544.92

11 华夏银行 1086……4044 621,258.10

12 建设银行 1100……2032 5,633,702.21

13 建设银行 4420……4335 37,052,886.18

14 建设银行 4420……6394 19,485,675.54

15 建设银行 4420……8985 1,725,651.18

16 建设银行 4205……0800 6,067.73

17 建设银行 3605……0679 3,844,809.02

18 建设银行 3605……1129 411,068.98

19 建设银行 3515……1211 461,033.24

20 建设银行 3515……1210 165,948.22

21 建设银行 3200……2998 289,265.00

22 建设银行 4600……0762 5,050.00

23 建设银行 4400……5768 289,265.00

24 交通银行 4430……0160 6,489,306.01

25 交通银行 4430……3136 3,842,997.01

26 农业银行 4102……9147 4,127,212.01

27 农商银行 0002……5695 11,454,655.01

28 农商银行 2104……7005 5,582,228.75

29 兴业银行 3370……9079 30,375,396.82

30 兴业银行 1292……2843 918,691.87

31 招商银行 5519……0710 1,298,681.75

32 招商银行 5519……0815 627,750.05

33 浙商银行 1000……4083 170,130.62

34 浙商银行 5840……9861 2,147,197.35

35 中国银行 1171……7411 295,988.51

36 中国银行 5209……9539 4,534,253.48

37 中国银行 4299……4178 748,369.88

38 中国银行 2169……9455 496,973.49

39 工商银行 1617……9987 256,151.81

40 中国银行 7432……8934 1,393,897.79

41 交通银行 4318……3426 185,050.00

42 江西银行 7909……0019 6,752,650.49

43 江西银行 7909……0028 1,133,998.67

44 民生银行 694……700 144,729.17

45 民生银行 636……266 4,651,683.87

46 浦发银行 7924……0951 1,474,723.10

47 村镇银行 6502……0028 284,215.00

48 平安银行 1500……4437 411,542.58

49 兴业银行 3370……4670 1,126,328.48

50 交通银行 4438……6435 1,126,328.48

51 民生银行 611……115 1,126,328.48

52 招商银行 7559……0301 35,000.00

53 中国银行 7445……9730 151,000.00

54 农业银行 4446……3643 41,233.12

55 农业银行 4450……4507 15,139.63

56 农业银行 4423……2842 139,132.02

57 工商银行 0200……2196 5,726,061.38

58 招商银行 5719……0402 688,698.37

59 招商银行 5719……0203 5703569.38

60 招商银行 5719……0706 5703569.38

61 建设银行 1105……0850 19306.81

冻结金额合计 -- 204,132,655.79

二、公司相关应对措施

公司目前正大力推动相关诉讼纠纷的解决，依法主张自身合法权益，维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合法权

益。 同时，公司也会通过加强与相关方的沟通与协调，采取积极措施回笼资金，推动应收账款回收工作，

争取早日将相关银行账户解除冻结。

随着公司相关诉讼的解决，相关方将依照约定或者判决、裁定等解除前期对公司采取的冻结银行账

户等保全措施。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 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披露的相关信息，注意投资风险。

三、其他风险警示

1、退市风险

公司因2021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公司股票交易自2022年5月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前述退市风险警示情形尚未消除。 此外，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被年度审计机构出具了关于带与持

续经营相关的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

订）》的相关规定，若2022年度公司经审计的净资产仍为负值或公司2022年审计报告为非标准的审计意

见，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2、立案调查风险

公司于2022年3月31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的《立案告知书》

（编号：证监立案字00720224号），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中国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截止本公告日，公司尚未收

到证监会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结论性意见或决定。 如公司因上述立案调查事项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且违法行为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的，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风险

因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3年修订）》第9.8.1条第

（六）款规定“公司主要银行账号被冻结”的情形，公司股票交易于2022年4月20日起被实施其他风险警

示。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该种其他风险警示情形尚未消除。

4、诉讼风险

公司于2023年2月23日披露了《关于新增累计诉讼、仲裁及已披露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

号：2023-028），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诉讼、仲裁事项涉及金额总计32,071.03万元，占公司2021年度经审

计净资产绝对值的138.06%。 其中，作为原告的案件涉及金额为12,826.95万元，作为被告的案件涉及金

额为19,244.08万元。 由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目前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

润的影响。

5、大额债务逾期的风险

公司于2023年1月5日披露了《关于部分债务逾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1），公司累计未能

如期偿还债务本金合计94,500.00万元，占公司2021年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的406.80%。 公司可能存在

因债务逾期面临诉讼仲裁、银行账户被冻结、资产被查封等风险。

6、股东股份变动风险

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被司法拍卖、变卖的风险。 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部分已质押股份被司法标记与司法冻结及轮候冻结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82）及《关于

持股5%以上股东的关联人所持公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2-146）。

持股5%以上股东持有的公司股份存在被动减持风险，具体内容详见《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被动减

持计划期限届满及未来被动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3-002）及《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

被动减持股份达到1%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29）。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指定

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公司所有公

开披露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奇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7日

证券代码：002482� � � � � � � � � �证券简称：ST广田 公告编号：2023-017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2022年度期末净资产为-398,000.00万元至

-248,000.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9.3.1条的相关规定，在2022

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若公司2022年经审计净资产为负，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股票简称

前冠以“*ST”字样）。 公司已于2023年1月20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05），现将有关风险第二次提示，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情况说明

公司于2023年1月20日披露了《2022年年度业绩预告》（公告编号：2023-004），预计2022年度期

末净资产为-398,000.00万元至-248,000.00万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

订）》9.3.1�条的相关规定，若上市公司出现“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或者追溯

重述后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的情形，其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3.2条的相关规定，公司应当在相应的会

计年度结束后一个月内，披露公司股票交易可能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披露年度报

告前至少再披露两次风险提示公告。

二、相关风险提示

1、公司预计2022年年末净资产为-398,000.00万元至-248,000.00万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9.3.1条相关规定，在2022年年度报告披露后，若公司2022年经审计净资

产为负值，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审计工作仍在进行中，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

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 若公司2022年度经审计净资产为负值，公司将在披露2022年

度报告同时，披露公司股票交易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的公告。 公司股票于公告后停牌一天，自复牌之

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对公司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3、公司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

露义务。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

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广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002207� � � � � � � � � � �证券简称: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4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实际控制权转让之

框架协议暨公司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

提示性公告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燕润投资、克拉玛依城投应当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

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特别提示：

1.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告中简称“公司” 、“本公司” 或“准油股份” ）的控股股东

湖州燕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本公告中简称“燕润投资” ）拟将所持公司股份47,169,968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0000%）以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克拉玛依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告中简称 “克拉玛依城投” ）； 并将剩余的所持公司股份31,446,310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1.9999%）对应的表决权、提案权等非财产性权利全权委托给克拉玛依城投行使。 本次交易全部完成

后，公司控股股东变更为克拉玛依城投，实际控制人变更为克拉玛依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2.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不触及要约收购，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3.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克拉玛依城投尚需按照《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收购

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选聘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估值等相关工作，出具相

关报告和法律意见书，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并在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完成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一、控股股东签署实际控制权转让之框架协议基本情况

为使准油股份获得更好的发展，2023年2月25日，燕润投资与克拉玛依城投签署了《关于准油股份

实际控制权转让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双方同意按照框架协议的约定继续推进相关工

作，待相关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时，再按照框架协议确定的框架与原则，签署正

式股权转让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 其中，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燕润投资将持有的公司股份47,169,

96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8.0000%）转让给克拉玛依城投的具体事宜；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燕润投资将

持有的公司股份31,446,31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9999%）对应的表决权、提案权等非财产性权利全

权委托给克拉玛依城投行使的具体事宜。 上述交易全部完成后，相关权益变动如下：

单位：股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拥有的表决权股

份

表决权

比例

持股数量

持股

比例

拥有的表决权股

份

表决权

比例

燕润投资 78,616,278 29.9999% 78,616,278 29.9999% 31,446,310 11.9999% 0 0

克拉玛依城

投

0 0 0 0 47,169,968 18.0000% 78,616,278 29.9999%

二、受让方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克拉玛依市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50200731837365U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新疆克拉玛依市友谊路36号

注册资本：30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石勇

经营范围：城市建设项目投资、城市建设投资；土地开发；房屋设备租赁；工程咨询服务；房地产开发

经营；建材、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日用品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国标行业：投资与资产管理

营业期限：2001年12月26日至无固定期限

股东情况：唯一股东为克拉玛依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持股比例100%。

三、框架协议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体

甲方（转让方）：燕润投资

乙方（受让方）：克拉玛依城投（在本协议内容中，乙方包括其指定第三方）

（二）控制权转让框架

1.“以本协议第三条约定的转股正式协议签署的先决条件全部成就为前提，双方同意按照本协议确

定的框架与原则，签署转股正式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转股正式协议约定燕润投资将其持有的准油股

份的47,169,968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8.0000%）转让给乙方的具体事宜；表决权委托协议约定燕

润投资将其持有的准油股份的31,446,310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11.9999%）表决权、提案权等非财

产性权利（以下简称“表决权” ）全权委托给乙方行使的具体事宜。 （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2.“双方签署本协议不需支付任何对价。 ”

（三）转股正式协议签署的先决条件

1.转股正式协议签署的先决条件：

（1）燕润投资已经以书面形式向乙方充分、完整披露了公司及附属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对外担

保以及其他与公司及附属公司、实际控制人相关的全部信息，不存在虚假陈述、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2）燕润投资承诺，上市公司及附属公司在历史沿革重大方面合法合规，至标的股份转让交割日不

存在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应披露未披露的事项、事件及作为或不作为事项；燕润投资

承诺，上市公司不存在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可能或潜在因素会导致上市公司被风

险警示、暂停上市、终止上市的情形；

（3）乙方聘请的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签署了令乙方满意的尽调报告；

（4）尽职调查中发现的问题已令乙方满意地得到解决或与甲方达成解决方案。

双方理解并一致同意，上述标的股份转让的先决条件是乙方依据本协议与甲方签署正式的《股份转

让协议》的前提条件，除非上述先决条件全部成就或经乙方书面豁免，乙方有权书面通知甲方解除本协

议，本协议任何一方无须就终止本框架协议承担任何违约、赔偿或其他法律责任。

2.自转股正式协议签署的先决条件成就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双方应按照本协议确定的框架和原则签

署完成转股正式协议，以实施标的股份的转让。

3.本协议签署后至转股正式协议签署前，相关方应及时向其他方通报转股正式协议签署的先决条件

的进展情况。

（四）标的股份的转让对价款及其确定原则和支付

1.标的股份的转让对价款按照标的股份估值和评估基准日【注：2022年12月31日】前二十个交易日

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注：7.70元/股】二者孰低者确定。 【注：双方确定的定价原则还应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份协议转让业务办理指引（2021年修订）》的相关规定】

2.关于标的股份评估值：双方确定评估基准日为2022年12月31日，由乙方聘请的专业评估机构，对

标的股份进行评估，并出具估值报告或评估报告；评估基准日至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之日的期

间内标的股份所对应比例的上市公司损益由甲方所有。

3.以乙方名义在银行设立共管账户。 在转股正式协议生效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乙方将标的股份转

让对价款的30%支付至共管账户。 在标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乙方名下后10个工作日内，乙方将40%标的股

份转让对价款解除监管并支付至甲方指定账户； 在按照本协议的约定改选准油股份董事完毕后10个工

作日内，乙方将剩余30%标的股份转让对价款在扣除或增加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所对应比例的上市公

司损益后确定的金额解除监管并支付到甲方指定账户。

（五）表决权委托

双方同意在签署转股正式协议的同时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 甲方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31,446,31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11.9999%）的表决权、提案权等非财产性权利（以下统称“表决权” ）全

权委托给乙方行使。 表决权委托的期限4年，自标的股份转让交割完成（指标的股份过户至乙方名下，以

下同）之日起算。 委托期限届满，乙方未能通过股份受让、认购上市公司股份的方式（不包括本次表决权

委托）使其依据所持上市公司的股份可实际控制上市公司的，为稳定准油股份的控制权而需要延长表决

权委托期限，双方同意应基于本协议项下的条件另行签署补充协议。

（六）公司治理

1.在符合相关监管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在标的股份转让交割完成后，乙方可依法提议对准油股份的

董事会、监事会进行必要的调整，并提议准油股份召开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会议，对其提名的候选

人的聘任进行表决。

2.为准油股份调整董事会、监事会之需要并在符合相关监管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乙方提出要求后，甲

方应促使其所提名的5名非独立董事、3名非职工代表监事， 在乙方提出要求后5个交易日内辞去在准油

股份的董事、监事职务。 乙方的上述要求仅能在标的股份转让交割完成后提出，如乙方在标的股份转让

交割完成前提出上述要求的，甲方促使董事、监事辞职的期限自标的股份转让交割完成之次日起算。

3.乙方应确保准油股份现有业务经营的稳定性，并确保经营管理层人员的稳定性，仅对准油股份经

营管理层人员作必要的调整（乙方的上述调整仅能在标的股份转让交割完成后提出、并通过上市公司董

事会进行）。 对于经营管理层的上述调整，甲方应提供必要的配合。

（七）过渡期

1.双方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经乙方提议准油股份的董事会、监事会按本协议约定的原则调

整完成之日的期间为过渡期。

2.过渡期内，甲方应不作出有损于准油股份及乙方的行为，应督促公司依法诚信经营，并确保维持公

司正常的运营和经营管理。

3.双方应就本次交易事宜积极协助和配合上市公司进行信息披露，指定专人负责与上市公司对接有

关信息披露事务，积极推进准油股份股份转让交割及表决权委托。

4.过渡期内，甲方有义务督促其提名和委任的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继续履行对上

市公司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

（八）协议生效及解除

1.本协议于下述条件全部成就时生效：

（1）双方法定代表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委派代表盖章并加盖公章；

（2）乙方主管有权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同意本次交易。

2.除以下情形外，本协议不得解除：

（1）依据法律规定解除；

（2）双方协商一致解除。

（九）其他

双方确认：就可能出现的下列情形：（1）乙方未能在本协议约定的时间内签署转股正式协议；（2）

乙方未能在转股正式协议约定的时间内向甲方付清全部股份转让对价款， 由本协议双方另行协商确定

上市公司标的股份转让替代方案，并另行签署相关合同/协议予以约定。

四、对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双方签署控制权转让之框架协议，是为使准油股份获得更好的发展，不以终止准油股份

的上市地位为目的。

（二）本次双方签署控制权转让之框架协议，不会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不会对公司的

持续经营和财务状况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三）本次双方签署控制权转让之框架协议，不会影响公司的独立性，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他

股东利益的情形，亦不存在违反相关承诺的情形。

五、风险提示

（一） 框架协议约定的正式股权转让协议签署的先决条件能否实现， 以及实现的时间存在不确定

性，因此正式股权转让协议及表决权委托协议的签署时间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的时

间存在不确定性。

（二）本次权益变动事项，受让方克拉玛依城投尚需按照《上市公司国有股权监督管理办法》和《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选聘财务顾问、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开展尽职调查、估值等相关工

作，出具相关报告和法律意见书，报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审核，并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能否最终实施完成及实施完成时间存在不

确定性。

六、备查文件

1.《关于准油股份实际控制权转让之框架协议》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跟进相关事项进展，并督促相关方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策。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及刊载的信息披露文件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 002207� � � � � � � � � � �证券简称:准油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5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筹划控制权变更进展暨

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准油股份，证券代码：002207）自2023年2月28日（星期二）开市起

复牌。

2023年2月24日，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告简称“公司” 或“准油股份” ）在指定信

息披露媒体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筹划控制权变更暨公司股票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03），公

司股票自2023年2月24日开市起停牌。

2023年2月25日，公司控股股东湖州燕润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与克拉玛依市城市建设投

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签署了《关于准油股份实际控制权转让之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框架协议” ）。

具体情况详见公司2023年2月28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 《关于控股股东签署实际控制权转让之

框架协议暨控制权拟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04）。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6号———停复

牌》等有关规定，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准油股份，证券代码：002207）将

于2023年2月28日（星期二）开市起复牌。

公司董事会将密切跟进相关事项进展，并督促相关方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告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不应以该等信息取代其独立判断或仅根据该等信息做出决策。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所有信息

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发布的公告及刊载的信息披露文件为准。 敬请投资者关注相关公告并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准东石油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561� � � � � � � � � �证券简称：奇安信 公告编号：2023-011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奇安信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62,998.87 580,907.56 14.13

营业利润 8,377.33 -55,605.59 不适用

利润总额 8,149.41 -55,460.92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5,520.72 -55,474.96 不适用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30,712.67 -78,816.25 不适用

基本每股收益（元） 0.08 -0.82 不适用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56% -5.63% 增加6.1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 资 产 1,388,039.76 1,348,291.93 2.95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996,655.24 989,610.29 0.71

股 本 68,208.95 68,208.21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14.61 14.51 0.71

注：1.�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中

披露的数据为准。

2.�以上增减变动幅度数据如有尾差，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1、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662,998.8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4.13%；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5,520.72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扭亏为盈，增加60,995.68万元。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

好，总资产为1,388,039.76万元，较年初增长2.95%；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为996,655.24万元，较

年初增加0.71� %。

2、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2年，公司继续贯彻“高质量发展” 战略和“平台化” 战略，业务规模稳健增长，核心产品竞争力

持续增强，同时费用增速明显下降，运营效率得到提升。 随着网络安全行业相关立法和政策的密集出台，

以及数据要素化进程加速推进， 行业客户对数据安全等新兴领域的产品和服务需求成为公司业绩增长

的主要驱动力。 由于2022年内疫情反复，部分项目交付节奏受到影响，公司确认收入的结构较往年有所

不同，整体毛利率高于往年，全年毛利增速超20%，高于收入增速。

（二）主要指标增减变动的主要原因

1、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总收入持续增长。 主要原因为：

客户方面：公司进一步深挖各关基行业客户的需求，2022年初调整组织架构成立军团，从规划网络

安全体系建设入手，打通销售、产品、研发、服务等内部多环节，并充分利用研发平台量产的优势，为客户

提供全面的具有攻防能力的个性化网络安全产品和服务，更有针对性地解决客户的痛点和难点，深受行

业客户认可。 因此，公司的电力、油化、非银金融、运营商、银行等关键信息基础设施行业客户收入持续保

持高速增长，其中电力行业客户营收增速超70%、油化和运营商行业客户营收增速均超50%，非银金融

和银行行业客户营收增速分别超过40%和30%。 公司百万级以上大客户创收金额在公司整体收入中的

比重明显增加，特别是五百万以上特大客户创收的增速和占比，较去年均实现大幅增长，以关基领域等

为代表的大客户逐步确立成为公司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公司在业内打造的具有开创性和差异化的军团

模式在第一年即取得了成功，迎来开门红。

产品方面：关基行业及大型央企数字化转型进程的逐步加深，使得网络安全作为底板红线的关键地

位愈发凸显，客户对于网络安全的内生需求正在逐步释放，数据安全等新兴网安市场迎来了快速发展的

机遇。 公司通过前期持续研发投入实现的产品布局和技术优势，以及对行业需求侧应用场景的探索和深

挖，逐步在市场端得到回报。 报告期内，公司数据安全产品收入增速超55%，实战化态势感知和边界安全

产品收入增速超20%，均大大超越行业平均增速，公司在数据安全、云安全、应用安全等领域的领先优势

凸显。

2、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额、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及基本每股收益较2021年度变动幅度大于30%的主要原因如下：

在收入侧，公司营收规模实现稳健增长，主要由于：1）产品力、服务力和品牌力进一步提升，公司整

体竞争力显著增强；2）随着研发平台的成熟和量产，规模效应开始显现，人均创收能力持续提升；3）对

垂直行业客户的持续深耕，提升了公司以行业为单位的研发效率和交付效率。

在费用端，公司三费合计增速较去年同期下降超30%，主要由于：公司进一步落地高质量发展战略，

通过预算、资源配置、考核三位一体的精细化管理，实现了降本增效，三费占营收比例持续下降。

公司2022年度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约2.91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1.20亿元，其中主要为处置北京威

努特技术有限公司股权产生的收益。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但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

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2年

年报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奇安信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070� � � � � � � � �证券简称：纵横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4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预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本期业绩预告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

（二）前次业绩预告情况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3年1月31日披露了《2022年年度业

绩预告》（公告编号：2023-001），预计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9,000.00万元至31,000.00万

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15.84%至23.83%。 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500.00万元到-2,200.0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减少亏损4.07%至34.59%。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人民币-2,300.00万元至-3,000.00万元， 与上年同期相

比减少亏损17.15%至36.48%。

（三）更正后的业绩预告情况

经财务部门再次测算，预计2022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8,706.59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

14.67%。 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2,553.6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加亏损11.35%。 预计2022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人民币-3,

300.36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亏损8.85%。

（四）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二、上年同期业绩情况

（1）2021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为人民币25,034.11万元。

（2）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2,293.28万元。

（3）2021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人民币-3,620.83万元。

三、业绩预告更正的主要原因

前期公司披露业绩预告数据为根据公司在2022年12月31日前已将产品交付给客户的销售情况进行

的估计，随着年度审计工作的深入开展，因个别海外中间商采购后截至目前尚未取得出口审批相关手续

完成向终端客户的交付， 公司基于谨慎性原则调减了业绩预告时确认在2022年度的营业收入1,010.55

万元，同时对应调减了营业成本及净利润等财务指标。

四、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五、其他说明事项

以上预告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 具体准确的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2年年报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董事会致歉说明和对相关责任人的认定情况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业绩预告差异给投资者带来的影响致以诚挚的歉意， 董事会将督促管理层及财

务、业务相关部门加强与年审会计师的沟通，坚持谨慎性原则，保障业绩预测的科学性和准确性，避免此

类事项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070� � � � � � � � �证券简称：纵横股份 公告编号：2023-003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成都纵横

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28,706.59 25,034.11 14.67

营业利润 -2,888.29 -3,146.72 8.21

利润总额 -3,299.57 -3,075.32 -7.2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53.60 -2,293.28 -11.3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

-3,300.36 -3,620.83 8.85

基本每股收益（元） -0.29 -0.27 -7.99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74 -3.58 减少0.16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95,047.18 86,562.19 9.80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66,970.72 69,524.32 -3.67

股本 8,758.00 8,758.00 0.0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7.65 7.94 -3.65

注：1.�本报告期初数据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2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706.59万元，同比增长14.6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553.60万元， 同比减少260.32万元；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3,

300.36万元，同比增加320.47万元。 报告期末，公司总资产95,047.18万元，较报告期初增加9.80%；归属

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66,970.72万元，较报告期初减少3.67%。

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报告期内，公司紧抓工业无人机行业机遇，大力开发国内外市场，深化产

品开发与技术创新，构建重点战略合作伙伴，优化公司业务发展模式，实现业务规模持续良性增长。 但国

内外新冠疫情持续反复对公司营销业务拓展、商务交流、产品交付验收、客户培训、供应链等环节均形成

一定的不利影响；尤其成都2022年下半年的高温限电和疫情等因素叠加，导致公司在2022年下半年的部

分项目签约延迟、交付延迟，全年营收增长未达预期。 同时因公司2022年毛利率同比下降、销售费用增

加，因此净亏损有所增加。

（二）主要指标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主要原因

无

三、风险提示

公司不存在影响本次业绩快报内容准确性的重大不确定因素。

本公告所载公司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公司2022年度财务数

据以公司披露的经审计后的2022年度报告为准，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成都纵横自动化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076� � � � � � � �证券简称：诺泰生物 公告编号：2023-006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2

年年度的定期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651,291,707.66 643,869,464.43 1.15

营业利润 125,733,405.32 128,313,239.77 -2.01

利润总额 124,416,486.39 125,731,347.15 -1.05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28,584,270.90 115,388,354.27 11.44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82,267,938.43 104,830,486.48 -21.52

基本每股收益（元） 0.60 0.60 -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6.92% 7.97% 下降1.05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2,509,208,186.14 2,126,905,940.12 17.97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909,703,804.42 1,811,382,762.95 5.43

股本 213,183,800.00 213,183,800.00 -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元） 8.96 8.50 5.43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制，但2022年数据未经审计，最终数据以公司2022年年度

报告中披露数据为准。

3.以上增减变动幅度数据如有尾差，是由于四舍五入所造成。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报告期内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及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2022年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5,129.17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15%；实现营业利润12,573.34万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01%；实现利润总额12,441.65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1.0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

有者的净利润12,858.43�万元，较上年同期上升11.4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8,226.79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21.52%。

报告期内，公司财务状况良好。 2022年末，公司总资产250,920.82万元，较年初增长17.97%；归属于

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190,970.38万元，较年初增长5.43%；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8.96元，较

年初增长5.43%。

2022年第四季度，随着国内疫情的控制，外需市场的持续上扬和内生动能的逐步恢复，公司第四季

度业绩明显好转，全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实现正增长。 由于收入结构有所调整，以及销售费用

和管理费用较去年同期有所增加， 公司全年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有所下

降。

（二）上表中有关项目增减变动幅度达30%以上的变动说明

无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 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相关数据可能与公

司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存在差异，具体数据以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数据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诺泰澳赛诺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2月28日

证券代码：688358� � � � � � � �证券简称：祥生医疗 公告编号：2023-001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业绩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无锡祥生

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41,203.67 39,781.19 3.58

营业利润 12,786.01 12,502.74 2.27

利润总额 12,785.87 12,454.10 2.6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

11,493.49 11,247.24 2.1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721.18 7,820.78 37.08

基本每股收益(元) 1.03 1.00 3.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8.98 9.27 下降0.29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53,421.82 139,806.96 9.74

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益 132,295.09 124,558.15 6.21

股本(万股) 11,212.45 8,000.00 40.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每股净资产(元)

11.80 15.57 -24.21

注：1.�本报告期初数同法定披露的上年年末数。

2.�以上财务数据及指标以合并报表数据填列，但未经审计，最终结果以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为准。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一） 报告期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1,203.67万元，同比增长3.58%；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11,493.49万元，同比增长2.19%；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10,721.18万

元，同比37.08%；基本每股收益1.03元，同比增长3.00%。

报告期末，公司财务状况良好，总资产153,421.82万元，同比增长9.74%；归属于母公司的所有者权

益132,295.09万元，同比增长6.2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每股净资产11.80元，同比下降24.21%。

（二） 影响经营业绩的主要因素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的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基本持平，主要系2022年四季度公司受新冠疫情影响较

大，生产发货受到一定影响所致；报告期内，公司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较上年同期有较大幅度增长，主要系汇率变动而产生的汇兑收益增加所致。

三、风险提示

本公告所载2022年度主要财务数据为初步核算数据，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具体数据以公司2022

年年度报告为准，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无锡祥生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2月28日


